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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９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星期二）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麻雀岭工业区

Ｍ－６

栋二

层一区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连速先生主持。

６

、 公司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８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２９９７０９６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０．７７６９％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

３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２９９４２７６７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０．７３８５％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５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２８２００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８４％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

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合并统计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９９４２７６７

票同意、

２８２０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０５９％

。

２

、《关于

＜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９９４２７６７

票同意、

２８２０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０５９％

。

３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９９４２７６７

票同意、

２８２０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０５９％

。

４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９９４２７６７

票同意、

２８２０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０５９％

。

四、律师出具的见证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的张森林、宋幸幸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见证意见如下：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８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４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情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

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联合体）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收到成都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成都市中心城区缓堵保畅“两快两射

两环”项目二环路东段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ＥＰＣ１

标段

的中标单位。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分别发布了 《工程中标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３６

）。

近日，公司与成都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成都市中心城区缓堵保

畅“两快两射两环”项目二环路东段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采购—施工”总承

包

ＥＰＣ１

合同段合同文件》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１

、业主名称：成都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蔡华

注册资本：

２９

亿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负责划入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及保值增值；承担高速公路、城

市道路、铁路、物流园区、智能交通、城市通卡、枢纽场站、停车场等交通项目的

投融资、建设和经营管理等。

注册地：成都市洗面桥街

３０

号交投大厦

２

、该业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与成都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先后签订过 《三环路武侯立交

改造工程施工标段合同》， 金额为

１０

，

７６６．４９０５

万元；《货运大道与绕城高速互

通立交工程施工

Ｄ

标段施工合同》，金额为

２

，

７２４．０７７８

万元；与成都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都市路桥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过 《成都市

三环路路面维护整治工程

ＬＭ３

标段施工合同》，金额为

１４

，

７３７．３５７０

万元。

以上项目均已完工。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成都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成都市交通行业特许经营的政府投资性公

司。 本项目的建设资金由城建资金安排，其余资金按国家有关规定筹集解决，

项目出资比例为

１００％

。 资金偿付有保障，业主履约能力较强。

三、合同主要内容

１

、合同价格：合同价以成都市政府投资项目评定中心出具的合同预算价

为基数， 结合中标单位下浮比例确定静态合同价 （静态合同价

＝

工程费

＋

设计

费），加上承包人工程费的垫资成本确定合同价，即合同价

＝

静态合同价

＋

工程

费的垫资成本。 最终以政府审计部门审定的决算金额为准。

２

、协议签署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３

、协议生效条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与加盖公章后生

效。

４

、合同履行期限：计划竣工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合

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业主形成依

赖。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成都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

计研究院（联合体）三方签订的《成都市中心城区缓堵保畅“两快两射两环”项

目东段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

－

采购

－

施工总承包”

ＥＰＣ１

合同段合同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００

证券简称：恒立油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持续增持公司

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发布了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常州恒屹

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屹实业”）及一致行动人常州智瑞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智瑞投资”）、申诺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诺科技”）、

钱佩新女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一致行动人兼公司实际控制人钱

佩新女士的账户增持了公司股份

１９５

，

８１１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０．０３％

。

近期， 又通过该账户增持了部分股份。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通过该账户增持

的公司股份共计

２

，

０００

，

８８５

股，占公司发行总股份的

０．３２％．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股比例为

７５．３２ ％

。

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持续关

注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００

股票简称：恒立油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征

求投资者对公司现金分红政策修订工作

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

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及江苏证监局《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有关要求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２７６

号）对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

相关要求，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公开征求广大投资者关

于公司现金分红政策修订工作的意见和诉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投资者可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参与公司本次意见征求活动。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６１６３６７３

、

８１６８９７９７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６１５３３３１

电子邮箱：

ｈｌｚｑｂ＠ｈｅｎｇｌｉ－ｍａｉｌ．ｃｎ

公司将就现金分红政策修订工作与广大投资者充分交流，认真听取意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６

股票简称：科达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近期

ＢＴ

项目中标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

ＢＴ

项目中标情况

１

、工程名称：东营经济开发区生态园、物流园

２０１２

年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ＢＴ

项目第三标段；成交金额：

￥１０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进展情况：成交结果公示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成交通知书送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协议签署日：尚未签署。

２

、工程名称：东营经济开发区生态园、物流园

２０１２

年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ＢＴ

项目第四标段；成交金额：

￥１１１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进展情况：成交结果公示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成交通知书送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协议签署日：尚未签署。

３

、工程名称：东营经济开发区生态园、物流园

２０１２

年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ＢＴ

项目第一标段；成交金额：

￥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进展情况：成交结果公示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成交通知书送达日：尚未送

达；协议签署日，尚未签署。

４

、工程名称：东营经济开发区千岛湿地景观

ＢＴ

项目；成交金额：

￥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进展情况：成交结果公示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成交通知书送达日：尚未送

达；协议签署日，尚未签署。

二、

ＢＴ

模式解释

ＢＴ

模式：投资建设

－

回购模式，即由政府采购中标方按约定负责项目投融

资、工程建设全过程的组织、管理。工程项目建成后，经政府采购方按约定组织

验收合格并备案后，中标方有偿移交工程，采购方依据约定向中标方支付回购

价款。

三、交易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上述

ＢＴ

项目拟中标金额总额约为

￥３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约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营

业总收入

￥１

，

３０６

，

３７３

，

８５３．７５

的

３０．４７％

。

四、风险提示

上述四个项目目前尚未签订合同， 对于已收到成交通知书的第

１

、

２

项项

目，公司将督促采购方尽快签订合同，对于第

３

、

４

项项目在收到正式成交通知

书后，公司将督促采购方尽快签订合同。 项目最终成交条款，需以签订的正式

合同为准，公司将根据合同签署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１

、成交结果公示；

２

、成交通知书。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３

股票简称：

Ｓ＊ＳＴ

前锋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

Ｏ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

Ｏ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１

号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的方

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４

人，所持（代理）

８２

，

０４６

，

０００

股份（其中：非

流通股份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 社会公众股份

２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１．５２％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杨晓斌先生主持，公司

３

名董事、

１

名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２

，

０４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其中：

非流通股股东同意

８２

，

０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社会公众股股东同意

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邀请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邓川、刘红星律师到会进行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召集的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具有合法有效资格， 会议及表决程序、

形成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Ｏ１２年７月１７日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

日）利用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科恒股份”

Ａ

股

８７５

万股，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并

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１７

，

３３１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５６０

，

７４１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

，

１２１

，

４８２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

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１１２１４８２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１．５６０４３５２０９８％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６４

倍。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Ｔ＋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修

订）、《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

导意见》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本公告新增回拨机制启动情况、网下配售股份无锁

定期、推荐类询价对象、网下摇号配售、估值与报价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容，请广大投资者认

真阅读。

重要提示

１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２５０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８６９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下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下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４８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５０

万股。

３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２２．５２２５２３％

，网上发行

初步中签率为

１．１１４５９６５７８５％

，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为网上初步中签率的

２０．２１

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

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２０％

的股票

２５０

万股，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７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７５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

４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网下配售。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２５

万股）配号的方法，按配售

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行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根据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摇出

１５

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２５

万股股票。

５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

日）结束。参与网下申

购的股票配售对象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 并出具了验

资报告。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６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公布的《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

网下发行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修订）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

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

了核查和确认。依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

出最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确认， 在初步询价期间所提交的有效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股票配售对象共有

１６

家，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

１３３

，

２００

万元，

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

，

７７５

万股。

二、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２２．５２２５２３％

，网上发行初

步中签率为

１．１１４５９６５７８５％

，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为网上初步中签率的

２０．２１

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Ｔ

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

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２０％

的股票

２５０

万股，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７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７５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

三、网下摇号中签情况

本次共配号

１１１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１１１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

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根据《发行公告》，本次网下发行共计摇出

１５

个号码，中签号码为：

００１

、

００９

、

０１６

、

０２４

、

０３１

、

０３８

、

０４６

、

０５３

、

０６１

、

０６８

、

０７５

、

０８３

、

０９０

、

０９８

、

１０５

。

四、网下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３７５

万股， 获配的配售对象家数为

１１

家。回拨机制启动后，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１３．５１３５１４％

，认购倍数为

７．４

倍，最终向配

售对象配售股数为

３７５

万股。

根据摇号结果，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股

数

（

万股

）

获配股数

（

万股

）

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５０ ２５

２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００ ２５

３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５０ ５０

４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 ２５

５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 ２５

６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０ ２５

７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 ２５

８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 ２５

９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６２５ ７５

１０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２５ ５０

１１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２５ ２５

合计

３７５

注：

１

、上表中的“获配股数”是根据《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进行处理后的

最终配售数量。

２

、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如有疑问请配售对象

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五、网下发行的报价情况

１

、初步询价期间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

格

（

元

）

拟申购

数量

（

万股

）

１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５．００ １００

２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８．００ ７５

３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３．００ １２５

４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６．００ ２５０

５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

２

号成长精选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４５．００ ２５

６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

３

号主题投资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４５．００ １００

７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５．００ ６２５

８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东吴财富

２

号基金优选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４５．００ ２５

９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阳光集结号收益型一期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３５．１０ １７５

１０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阳光集结号收益型一期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４０．１０ １２５

１１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２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８．００ ５０

１３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５５．００ ２５０

１５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０．００ ２５

１６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０．００ ５０

１７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

３

号红利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

４２．００ １２５

１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４．００ ２００

１９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８．００ ３７５

２１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８．００ ２００

２２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５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３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

账户

３０．００ ２５

２４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４２．００ ５０

２５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４５．００ ２５

２６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４７．００ １００

２７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５０．００ ７５

２８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４８．００ ２５０

２９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４４．００ ２２５

３０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５．００ １００

３１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８．００ ５０

３２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４０．００ ５０

３３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００ ５０

３４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５．００ ５０

３５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５５．００ ２００

３６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６．００ １５０

３７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００ １５０

３８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华宝兴业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２５

３９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６００

４０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４０．００ ２５０

４１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５０．００ ５０

４２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

ＬＯＦ

）

４９．８０ ５０

４３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５０．００ ５０

４４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５０．００ ２５

４５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５．００ ５００

４６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０ ６２５

４７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４５．１０ ６２５

４８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６２５

４９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４５．１０ ３５０

５０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５０

５１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４５．００ １００

５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３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 ３７５

５４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１２５

５５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３６．００ ６２５

５６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００ ３７５

５７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１２５

５８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６２５

５９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４０．００ ６２５

６０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 ６２５

６１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投资账户

４８．１０ ６２５

６２

深圳市恒运盛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

深圳市恒运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投资账户

３１．００ ２５

６３

青岛以太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青岛以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投资账户

４５．８８ ３００

６４

上海冠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冠通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

账户

４５．２０ ３００

６５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０．００ ２５

６６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３．００ １５０

６７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８．００ ２５

６８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８．００ １２５

６９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５０．１０ １７５

７０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５２．００ １２５

７１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５８．００ １２５

７２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８．００ １００

７３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４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５．００ １００

合 计

１４

，

９２５

２

、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发行人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综合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的结果，研究

员认为发行人合理价值区间为

６１．９５－７４．３４

元

／

股。 初步询价截止日发行人同行业可比上市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平均市盈率为

２６．３６

倍。

六、持股锁定期限

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七、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配售对象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按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八、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

销商）国信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１０２

、

８２１３０５７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３０３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